
4頭野豬疑趁天氣回暖，昨晨9時半連袂落山
在大圍顯徑邨顯德樓對開花槽及停車場覓食，途
人發現報警。警員聯同漁護署人員圖以蘋果、番
薯等分散豬群逐個誘捕，惟擾攘兩個多小時，野
豬不單未有中計，反吃光誘餌，更成功突破繩網
陣四散逃回山上。其間吸引大批市民圍觀，有人
笑稱野豬「好醒目」，漁護署人員無奈收隊離
去。 ■記者 杜法祖

旺暴兩男 各囚21日及3個月
擾亂秩序襲警罪成 官指次被告不宜判更生勞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今年農曆新年旺

角發生暴亂，至今有逾80人涉案被拘控。繼早前首

名涉案受審被告、「熱血公民」成員陳柏洋被裁定

襲警和拒捕罪成、重囚9個月，成為旺暴首宗定罪

個案後，陸續有參與暴亂者被法庭定罪。兩男在暴

亂中分別將垃圾桶拋出馬路和襲警，早前被裁定在

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和襲警罪成，昨於九龍

城法院分別被判入獄21天及3個月，兩人均獲准以

1萬元保釋外出等候上訴，其間不得離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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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於去年以30種不同
原因投訴美心集團的女食客王少琼，去年9月在元氣壽
司東九龍某分店進食一客三文魚壽司時，見飯糰有類似
毛髮黑色異物，遂向食環署投訴，元氣事後遭票控。案
件昨在觀塘裁判法院裁決，裁判官形容女食客明顯為
「職業投訴者」，多次投訴元氣壽司但又再度光顧，而
且作供有所迴避，認為她沒有道出全部事實及真相，判
元氣一項「食物品質與購買人所要求者不符」罪名不成
立，兼得訟費。

官質疑食客證供可信性
元氣壽司（香港）有限公司的辯護律師庭上指，女食

客王少琼是一名「投訴狂」，質疑她證供的可信性，王
當日已有三次表示店內東西不潔，以她的高衛生標準，
怎會忘記檢查涉案的三文魚壽司，「只望一眼就拎嚟
食？」控方庭上透露，異物經化驗後確認是14毫米長的
塑膠碎屑。
主審裁判官則認為王作供時有所迴避，被問及以前

有否投訴過美心，王沒有即時確認，只簡單表示「你
有記錄我就認」。王又供稱「有習慣食咩都會影
低」，可見她注重細節，但案發時有時間影相，卻無
時間在進食前先檢查壽司是否有異物，與她的說法不
大相符。
涉案元氣壽司分店的廚房主任黃志榮供稱，每天會

為飯糰機消毒五次，當日得悉樓面主任顏招森緊張地
叮囑要小心做壽司，因此吩咐壽司師傅陸穎軒再消毒
飯糰機。控方反指黃及陸的證供無提及為何得悉須小
心處理壽司時，就立即去檢查飯糰機而不是其他配
料，證供是「Too good to be true （好得難以入
信）」。
裁判官雖認同兩位元氣職員的證供反覆，對飯糰機的

清潔時間亦有出入，惟控方的舉證亦同樣未能達到毫無
合理疑點，因此判元氣脫罪。

「投訴狂」控毛壽司
元氣脫罪得訟費

■王少琼被裁判官質疑證供可信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牛頭角花園
大廈玉蓮臺揭發虐兒案，一名受僱來港不足
一個月的印尼籍女傭，疑日前在巴士上掌摑
「扭計」的3歲男少主，過程被10歲女少主
用手機意外拍下，女主人觀看片段後大為憤
怒，昨凌晨將兒子送院後報警，警方已拘捕
涉案女傭，案件暫列「虐兒」處理。
被捕印傭21歲，據其姓盧女僱主稱，本周
一女傭帶着其10歲長女及3歲幼子，乘坐巴
士回玉蓮臺寓所。當時他們坐在巴士上層最
前排，其間疑幼子「扭計」不肯坐在椅上，
女傭竟發火掌摑幼子一巴，過程剛好被正用
手機拍攝街景的長女拍下。
盧續稱她前日聽長女提及事件，觀看片段

始揭發，長女更指在拍片前四日（上月 24
日）「姐姐已打過細佬」，於是立即責問女
傭，在短片佐證下女傭才承認事件，她考慮
了一日後決定報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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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掌摑少主的女傭被捕帶署。 電視畫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荃灣及尖沙咀前晚至昨凌晨約兩小時內，先
後有兩名「鳳姐」遇劫，其中一人更遭劫匪
霸王硬上弓強姦。另一「鳳姐」則遭劫匪
「又食又拎」，兩名事主合共損失約13,000
元財物。警方正追緝涉案兩名淫賊歸案。
疑遭姦劫「鳳姐」34歲，在荃灣川龍街一
「鳳樓」單位營業。前晚11時許，一名年約
40歲戴眼鏡中年漢上門「㩒鐘仔」，「鳳
姐」迎入後被人亮刀以索帶綑綁，再推上床
強姦，飽嚐獸慾後更搶去一部約值5,500元智
能手機及1,600元現金逃去。「鳳姐」驚魂甫
定呼救，驚動鄰房「姊妹」報警。
警方到場兜截淫賊無果，將女事主送院檢

驗。昨午有軍裝警員到現場唐樓加強巡邏，探
員則在附近大廈翻查閉路電視蒐證，事件令鄰
近「鳳姐」人心惶惶，恐成下一個受害者。
案件暫列「行劫及強姦」處理，荃灣警區

重案組第一隊正並通緝該名年約40歲，身高
約1.68米，瘦身材，蓄短直黑髮的涉案男
子，案發時其戴眼鏡、身穿棕色長袖上衣，
並攜有一個斜揹袋。

香檳淫賊「又食又拎」
另一宗「鳳樓」劫案在尖沙咀金巴利道16號

至20號香檳大廈發生，昨凌晨1時許，36歲姓
王「鳳姐」招呼人客入屋享受服務後，竟遭對
方箍頸並亮出摺刀打劫，最終被劫去5,400元港
幣及約600元人民幣逃去，王事後由「姊妹」協
助報警。王手指受傷但經敷治後拒絕送院。
警員在附近兜截淫賊無果，油尖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一隊正根據現場閉路電視拍下的影
像，通緝一名年約35歲至40歲，身高約1.7
米，中等身材，蓄短捲黑髮男子歸案，他案

發時身穿黑色長袖上衣及牛仔褲。

紫藤籲「姊妹」「醒水」
關注性工作者問題的民間組織「紫藤」

指，單在上月已有4名「姊妹」遭遇淫賊拒付
肉金兼盜取財物，損失共逾2.2萬元。發言人
直斥淫賊「狼死」，坦言每逢年尾「啲人等
錢洗，通常都會狼好多」，故近日已加強落
區派傳單提醒「姊妹」小心提防及守望相
助。
發言人續指，賊人通常表現閃縮，若身懷

武器更會刻意遮掩，「姊妹」如察覺應「醒
水，寧願唔接」；此外業內亦設有黑名單，
從閉路電視撮取食霸王餐、偷竊等客人的相
片，或詳列其外貌特徵、身形、身體等特
徵，讓其他「姊妹」小心提防。

兩鳳姐遭劫財劫色 失萬三財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警方去年放蛇拘捕 7 名
Uber（優步）司機，涉案司機
被控「駕駛汽車以作出租或取
酬載客用途」及「沒有第三者
保險而在道路上使用車輛」
罪，其中兩名司機早前已認
罪，另外5名司機不認罪，分5
案審理。繼早前已有一名司機
否認控罪後，昨日再有一名司
機於九龍城裁判法院否認控
罪，裁判官裁定其表證成立，
被告不會自辯，並押後至明年2月27日作結案陳詞。裁判官
一如上一宗案件般，拒絕接納以警員「放蛇」任Uber司機的
書面證供推斷作判決。
昨日否認控罪司機梁愷信（34歲），控罪指梁於去年8月11
日至12日期間，駕駛私家車以載客取酬及沒有有效第三保。
控方昨庭上讀出兩名喬裝乘客警員的口供，指兩人在去年8
月12日，利用Uber手機應用程式預約服務，在旺角亞皆老街
乘坐被告駕駛的私家車到又一村，全程車費為73元，到達目
的地後從警員的登記信用卡中扣除，警員隨即表露身份並將
司機拘捕。

官續拒「放蛇」警口供
根據上次司機陳子麟的案件，控方同樣申請以比較一般情況
下的付款方式，推論今次涉案被告確實有收過涉案車資的73
元，裁判官同樣反對警方「放蛇」入Uber的調查資料呈堂。
至於第三者保險方面，被告向中國太平購買汽車第三保，
但控方質疑並非一份有效的第三保，因中國太平的保障範圍
不包括載客取酬，若取酬須向運輸署申請出租汽車許可證才
受保。

Uber取酬載客
司機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騙徒手法層出不窮，電話
騙案成風。青年民建聯十多名成員昨日到警察總部請願，
要求警方加強宣傳及執法打擊電話騙案，包括青年民建聯
主席兼觀塘區議員顏汶羽在內的成員高呼「要求跨境合
作，打擊電話騙案」等口號，並向警方遞交請願信。

兩月7宗涉大學生 顏汶羽籲增警覺
青年民建聯指，本港在兩個月內，已至少發生7宗大

學生成電騙苦主的案件，失財共逾66萬元。有學生接到
自稱內地執法機關人員來電，被指涉及刑事案，要求存
錢入一個內地銀行戶口，結果被騙走約一萬元人民幣。
顏汶羽呼籲所有市民要提高警覺，即使是年輕及高學歷
的人士都不能鬆懈。
他提醒，內地執法人員絕不會透過電話或網上要求市
民提交個人銀行戶口等資料，市民如懷疑遇上電話騙
案，宜即報警求助。青年民建聯呼籲市民切勿向陌生人
透露銀行賬戶號碼及網上理財密碼、切勿胡亂登入任何
以手機訊息發出的網站連結，以及切勿向來者透露子
女、親戚或朋友的名字。
青年民建聯又要求警方及保安局加強宣傳及教育市民
預防各種新式的電話騙案手法，並加強與電訊管理局商
討新方法，包括研究讓市民手機查看對方來電來源。
上月底一名18歲中大女生被冒認入境處的「電騙黨」
騙去約19萬元人民幣，受害者指當時接獲一名自稱入境
處人員的來電，指她涉及一宗刑事罪行，其後電話再轉駁
至自稱內地公安的人，對方着她支付約19萬元「保證
金」，受害者按騙徒指示付款後懷疑自己受騙，最後報警
求助。

電騙不絕 青民促警加強打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再有大學生墮
電騙陷阱破財。中文大學一名女學生在事件中損
失7.8萬元，警方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案處理，由東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調查，暫無人
被捕。
消息稱，19歲姓李女事主在中大就讀一年

級，早前接獲來電，對方聲稱為入境處人員，
指她干犯刑事案，之後將電話轉駁至一名自稱
內地公安的男子，對方聲言女事主正被通緝，

要求協助調查，並需開設一個內地銀行戶口以
證清白。
對方又叮囑她不要將事件告知任何人，否

則會拘捕她身邊的人。李女信以為真，到內
地開立戶口後，再經找換店將7.8萬元匯至自
己的內地銀行戶口，同時向騙徒透露戶口的
資料。
李及後發現戶口款項被轉走，才驚覺受騙，

於本周三報警求助。

中大女生遇電騙失8萬

報稱廚師的首被告陳卓軒（27 歲）早前被裁定一
項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成，被判入

獄21天。報稱補習老師的次被告陳宇基（20 歲）則
被裁定一項襲警罪成，被判入獄3個月，裁判官明言
他不適合判入更生中心、勞教中心和教導所。

拒捕被制服受傷咎由自取
控罪指，陳卓軒被控在今年2月9日（年初二）在
彌敦道，拋出一個垃圾桶到行車線上，意圖破壞社會
安寧。陳宇基則被控在同日同地分別襲擊警長蔡國威
及另一名警員。
裁判官香淑嫻早前裁決時斥首被告陳卓軒在眾目睽
睽下推倒警員剛放回的垃圾桶，使垃圾桶穿越警方封
鎖線落在馬路上，挑戰警方執行法紀。陳卓軒明知在
場人群與警方對抗，卻在知道警方欲逮捕他時，即時

向人群方向逃跑，顯然是擾亂秩序，意圖激使他人破
壞社會安寧，更相當可能使在場市民和警員受傷。
香官續指，警長蔡國威遇襲後即追捕次被告陳宇

基，過程中陳一直未有離開其視線範圍，故此法庭
相信拳打蔡的就是陳宇基。
對於陳宇基前額和鼻子受傷流血，裁判官認為是

他抗拒被捕，警員使用合理武力制服他時造成，其
傷勢是咎由自取。

首被告求情稱還柙已得教訓
辯方大律師黃志偉求情時稱，首被告早前在高院申

請保釋外出獲批，其背景及感化報告正面。雖然被告
讀書成績不佳，但努力工作，今次只是魯莽行事，並
保證不會再犯，其家人亦認為他不是暴力的人，又稱
今次只是單一事件，被告在還柙12天期間已得到教

訓。而次被告亦同樣已還柙15天，初犯的他已受教
訓，而案中的襲警程度亦相對不算嚴重，警員傷勢並
不嚴重。
今年2月8日（年初一）深夜至9日（年初二）凌

晨，激進「本土派」組織包括「本土民主前線」、
「熱血公民」等成員，藉食環署人員在旺角管理無牌
熟食小販，而製造暴亂，造成90多名警員及35名市
民受傷。
至今警方已拘捕89名暴亂涉案者，多人已先後被
落案起訴及上庭應訊。除首名涉案被定罪及重囚的被
告「熱血公民」成員陳柏洋外，另有多名分別被控煽
動暴動等罪的被告，包括「本民前」發言人黃台仰及
梁天琦等人，早前已正式轉介到區域法院及高院審
訊。警方早前指出，案件轉到高等法院審理，絕對反
映旺角暴亂事件的嚴重性。

■陳宇基襲警罪成判囚3個月。
電視畫面

■陳卓軒（左無遮面者）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
成，判囚21天。 資料圖片

■表證成立的Uber司機梁
愷信昨到庭應訊。 ■尖沙咀香檳

大廈有鳳姐遇
劫，「天眼」
拍下劫匪容
貌。

■青年民
建聯要求
警方「加強
打擊電話
騙案」請願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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